一、员工管理制度

为了养殖场的工作秩序，提高效益，实施科学、规范、制度化管理，明确员工权力与职责归属，特制定本制度，请遵照执行。
1、个人负责制
养殖场在场领导与管理指导下,负责具体工作的实施,实行个人负责制，赋予一定的权力，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责统一。
养殖场人员实行个人负责制，赋予权力，承担责任。
养殖场主管领导对全体员工和日常事务的管理，对场负责，及时汇报养殖场情况。
各岗位员工坚守岗位职责，做好本质工作，不得擅自离岗。
做好养殖场的安全防盗措施和工作。
晚上轮班，看护场内鹅只和其他物品。
做好每日考勤登记，不得作假或叫同事代写。
分工与协作统一，在一个合作团队下，开展各自的工作。
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2、监督员管理制度
遵守检验检疫有关法律和规定，诚实守信，忠实履行职责。
负责养殖场生产、卫生防疫、药物、饲料等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负责对养殖用药品、饲料的采购的审核以及技术员开具的处方单进行审核符合要求方可签字发药。
监管养殖场药物的使用，确保不使用禁用药，并严格遵守停药期。
应积极配合检验检疫人员和养殖场实施日常监管和抽样。
如实填写各项记录，保证各项记录符合养殖场和其他管理和检验检疫机构的要求。
监督员必须持证上岗。
发现重要疫病和事项，及时报告养殖场和检验检疫部门。
3、技术员管理制度
技术员负责疫情防治、监督员负责药品发放和疫情汇报。
依各个季节不同疫情，采取本场实际情况采取主动积极的措施进行防护。
技术员应根据疫情发生情况，开具当日处方用药。监督员根据当日处方用药与配药一起准备药品，监督员应准备好药品交付当日班长，并按当日处方使用方法和剂量全程监督施药。
技术员应每日观察疫情发生情况，对疫情应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对异常鹅只要进行镜检以确定疫情害，遇到无法确定的情况应当日汇报给场。
如发生重要疫病及重要事项时，应及时做好隔离措施。
监督员应监督技术员的疫情发现情况，同时应将重要疫病及重要事项报告场及检验检疫部门。
4、饲养员管理制度
定时定量喂。每天检查饮水是否畅通，保证鹅只能正常饮水。
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并配合有关技术人员进行处理。
遵守防疫制度，定期消毒并保证鹅舍和卫生区的清洁。
上班时间不得干私活，不得混用生产用具。
加强对自己所属物品的管理，不得乱丢、乱放。
注意仪表以及来客时的文明用语，并保守公司经营中的秘密。
加强对病鹅、弱鹅的护理。

做好转群后空圈的清理、消毒工作。

积极参与场内的集体劳动。

5、兽医及防疫员岗位职责

拟定全场的防疫、消毒、检疫、驱虫工作计划，并参与组织实施，定期向领导汇报；

配合饲养管理人员加强鹅群的饲养、生产性能及生理健康监测；

创造条件开展主要传染病的免疫监测工作；

定期检查饮水卫生及本场饲料储运是否符合卫生防疫要求；

定期检查鹅舍、用具、隔离舍、污水处理和鹅场环境卫生及消毒情况；

负责防疫、病鹅诊治、淘汰、死鹅剖检及其无害处理；

推广兽医科研新成果和新经验，尽可能结合生产进行必要的科学研究工作；

建立在用药品、疫苗的临时性保管、免疫注射、消毒、检疫、抗体监测、疾病治疗、淘汰、剖检等各种业务档案。

6、采购员管理制度

采购员采购药品物品，必须签字，采购单要上交一份到场(区)财务办公室存档备案。

合理科学管理备用金，不能拿备用金做其他用途使用，更不能拿去做私人事情。

采购药品、物品及时入库，办好相关手续。

7、饲料管理制度

饲料需来自健康、无污染，经检疫合格生产的玉米、豆粕等。

饲料中不得添加国家禁止使用的药物或添加剂。

饲料进仓应由采购人员与仓库管理员当面交接，并填写入库单，仓管员还必须清点进仓饲料数量及质量。

仓管员应保持有仓库的卫生。库内禁止放置任何药品和有害物质，饲料必须隔墙离地分品种存放。

建立饲料进出仓库记录，详细记录每天进出仓情况。

饲料调配应由技术员根据实际情况配制和投量。

调配间、搅拌机及用具应保持清洁，做到不定时的消毒，调配间禁止放置有害物品。 
二、安全管理制度

1保种场安全管理工作是生产经营，维护工作秩序的保证，同时也是提高经济效益的保证，为此全员都要重视安全管理工作。
2、按周定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与检查，形成一个领导重视安全，全员懂安全的安全氛围。
3、电工和汽车司机等高风险工种必须持国家认可的有效证件上岗。
4、电力设施安装，必须由电工亲自操作，任何人不得私拉乱接。
5、圈舍彻底消毒时，要先关闭电源，防止漏电事故发生。
6、员工必须按时按要求维护养殖与机电设备，电工平时要对易出现故障的电器进行安全检查和维护。
7、污水处理池要有防护装置，以免造成安全事故。
8、夜间巡逻应尽职尽责，不准玩忽失职，出现问题按场规场纪处理，全员注意防火、防盗，避免事故的发生。
三、门卫制度

1、门卫是繁育场生活、生产和生物安全的的第一道重要屏障，因此，要实施24小时值班制度，密切观注来往人员与视频监控。

2、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礼貌待人，如实记录来往人员姓名、联系方式、车辆牌号、事由与出入时间。

3、加强防疫，谢绝参观，对谢绝入内的来客要耐心说明繁育场的生物安全的重要性与防疫制度。

4、大、小门时刻处于关闭状态，来访人员需经场长同意，填好登记表并进行气雾与紫外线2分钟严格消毒后方能进入生活管理区。本场人员外出回场时也必须经上述严格消毒后方能进入。

5、每天检查大门口车辆消毒杆和人员通道超声波消毒器的消毒液，保证消毒水新鲜，达到消毒效果。

6、有事请假，准许后方可离开，严禁上班时间关门睡觉或随意离开岗位。

7、禁止任何人员外带一切禽类产品进入。

8、对存在的生产安全或生物安全隐患必须及时向领导如实反映。

四、免疫制度

1、遵守《动物防疫法》，按县级及以上兽医主管部门的统一布置和要求，认真做好禽流感、小鹅瘟等强制性免疫病种的免疫工作。

2、按场内制定的免疫程序做好其它疫病的免疫接种工作，严格免疫操作规程，确保免疫质量。

3、遵守国家关于生物安全方面的规定，使用来自于合法渠道的合法疫苗产品，不使用实验产品或中试产品。

4、在县畜牧兽医局的指导下，根据本场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并严格遵守。（免疫程序附后）

5、建立疫苗出入库制度，严格按照要求贮运疫苗，确保药苗的有效性。

6、废弃疫苗按照国家规定无害化处理，不乱丢乱弃疫苗及疫苗包袋物。

7、疫苗接种及反应处置由取得合法资质的兽医进行或在其指导下进行。

8、遵守操作规程、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并严格消毒，防止带毒或交叉感染。

9、疫苗接种后，并详细记入免疫档案。

10、免疫接种人员按国家规定作好个人防护。

五、用药制度

1、场内预防性或治疗性用药，必须由兽医决定，其它人员不得擅自使用。

2、兽医使用兽药必须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得使用非法产品。

3、必须遵守国家关于休药期的规定，未满休药期的鹅不得出售、屠宰，不得用于食品消费。

4、树立合理科学用药观念，不乱用药。

5、不擅自改变给药途径、投药使用时间等。

6、做好用药记录，包括：动物品种、年龄、性别、用药时间、药品名称、生产厂家、批号、剂量、用药原因、疗程、反应及休药期。必要时应付医嘱；用药动物各类、休药期及医嘱等。

7、做好添加剂、药物等材料的采购和保管记录。

六、检疫申报制度

1、本场饲养的鹅在本县内出售或迁移，提前向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或其派出的报检点申报检疫，并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2、本场饲养的鹅迁移出县外，应将鹅运到指定地点，向额敏县动物监督机构或派出的换证处申报，并取得《出县境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3、自宰自食鹅，在屠宰前向市动物卫生机构或其派出的报检点申报检疫，经检疫合格后，方可屠宰、食用。

4、引进种禽，在引进之前，须向额敏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备案并办理手续，经依法批准后方可引入。引入后按规定进行隔离、观察、加免，期满后经检疫合格再合群。

5、跨省引进商品型饲养鹅，在引进前须向额敏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备案，引入后按规定进行隔离、观察、加免，期满后经检疫合格再合群。

七、疫情报告制度

1、义务报告人：

驻场兽医当怀疑发生传染病时应立即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或畜牧兽医站报告。

2、临时性措施：

（1）将可疑传染病病禽隔离，派人专管和看护。

（2）对病禽停留过的地方和污染的环境、用具进行消毒。

（3）病禽死亡时，应将其尸体完整地保存下来。

（4）在法定疫病认定人到来之前，不得随意急宰，病禽的皮、肉、内脏未经兽医检查不许食用。

（5）发生可疑需要封锁的传染病时，禁止畜禽进出养殖场。

（6）限制人员流动。

3、报告内容：

（1）发病的时间和地点。

（2）发病动物种类和数量、同群动物数量、免疫情况、死亡数量、临床症状、病理变化、情况。

（3）已采取的控制措施。

（4）疫情报告的单位、负责人、报告人及联系方式。

4、报告方式：书面报告或电话报告、紧急情况时应电话报告。

八、消毒制度

1、养殖场大门和圈舍门前必须设消毒池，并保证有效的消毒液；场内还应设更衣室、沐浴室、消毒室、病禽隔离舍。

2、养殖场定期不定期进行清扫、冲洗、光照和使用化学药品等多种方法相结合进行消毒。

3、选择高效低毒、无害的消毒药品，消毒药应根据消毒目的、对象选择贮备，对环境、生态及动物有危害的药不得选择。

4、圈舍每天1-2次，周围环境每周清扫一次，及时清理污物、粪便、剩余饲料等物品，保持圈舍、场地、用具及圈舍周围环境的清洁卫生，对清理的污物、粪便、垫草及饲料残留物应通过生物发酵、焚烧、深埋等进行无害化处理。

5、定期进行消毒灭源工作，一般圈舍和用具一周消毒一次，周围环境一月消毒一次，发病期间做到一天一次消毒。疾病发生后进行彻底消毒。

6、场内工作人员进出场要更换衣服和鞋，场外的衣物鞋帽不得穿入场内，场内使用的外套、衣物不得带出场外，同时定期进行消毒。

7、所有人员进入养殖区经过消毒池和消毒室，并对手、鞋消毒。消毒池的药液每周至少更换一次。

九、无害化处理制度

1、当养殖场的鹅发生疫病死亡时，必须坚持“五不一处理原则：即不宰杀、不贩运、不买卖、不丢弃、不食用，进行彻底的无害化处理，

2、养殖场必须根据养殖规模在场内下风口，建立一个无害化处理化尸池。

3、当养殖场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时，除对病死鹅进行无害化处理外，还应根据额敏县畜牧局的决定，对同群或染疫的鹅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理。

4、当养殖场的鹅发生传染病时，一律不允许交易、贩运，就地进行隔离观察和治疗。

5、无害化处理过程必须在驻场兽医和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监督下进行，并认真对无害化处理的鹅数量、死因、体重及处理方法、时间等进行详细的记录、记载。

6、无害化处理完后，必须彻底对其圈舍、用具、道路等进行消毒、防止病原传播。

7、在无害化处理过程中及弊病流行期间要注意个人防护，防止人畜共患病传染给人。

十、伊犁鹅标识制度

1、严格按照农业部规定，向当地县级动物病疫预防控制机构申领禽标识。

2、并按照下列规定对种鹅施加标识：

3、新出生鹅，在出生后30天内加施鹅标识；30天内离开饲养地的，在离开饲养地前加施鹅标识。

4、鹅标识严重磨损、破损、脱落后、及时加施新的标识，并在养殖档案中记录新标识编码。

5、鹅标识不得重复使用。

十一、养殖档案制度

1、养殖场相关人员应建立、跟进养殖档案，载明以下内容：

鹅的品种特征、数量、繁殖记录、标识情况、来源和进出场日期；

饲料、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和兽药的来源、名称、使用对象、时间和用量等有关情况；

检疫、免疫、监测、消毒情况；

鹅发病、诊疗、死亡和无害化处理情况；

鹅养殖代码。

2、养殖场应当依法向县畜牧局备案，取得畜禽养殖代码，作为养殖档案编号。

3、饲养种鹅应当建立个体养殖档案，注明标识编码、性别、出生日期、父系和母系品种类型，母本的标识编码等信息。

鹅调运时应当在个体养殖档案上注明调出和调入地，个体养殖档案应当随同调运。

4、养殖档案和防疫档案保存时间：商品禽2年，种禽长期保存。


